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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存量房交易保证金托管协议
甲方：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

乙方：                                                           
（系保证机构） 

为确保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安全，规范保证机构的经营行为，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存量房交易保证金托管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管理暂行规定》（京建法[2007]253号），乙方拟从事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向甲方设立的存量房交易保证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保证金账户”）交存保证金，并由甲方负责托管。

第二条 乙方于         年     月     日前将保证金  100万元  （大写金额 壹佰万元整 ）存入甲方在                       银行设立的保证金账户内，账号为:                             。

第三条 本协议所示保证金托管期限从乙方将保证金存入甲方设立的“保证金账户”之日起至乙方停止从事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并已办结业务清算之日止。

第四条 乙方停止从事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时，甲方应对乙方业务状况进行调查。甲方确认全部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清算完毕并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信息网(http://www.breaa.cn)”公示30日后，将“保证金账户”下乙方子账户内的保证金余额退还给乙方。
第五条 保证金存续期间，开户行按国家有关规定结息并按年度返还给保证机构。

第六条 乙方在从事交易结算资金划转业务的过程中，存在不遵守交易结算资金划转操作流程或其他侵害存量房交易当事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交易当事人经济损失的，在交易当事人与乙方协商不成且满足下列条件时，甲方有权将保证金用于赔偿交易当事人的经济损失：

（一）申请赔付人有证据证明乙方对其损失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

（二）申请赔付人有证据证明其损失与乙方的过错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甲方组织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管理专委会对该行为进行审议后，专委会认为乙方应给与交易当事人赔偿。

赔偿额度视具体情况而定，涉及司法案件，以法院判定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

第七条 乙方应确保“保证金账户”下乙方子账户内的保证金足额存续，如因发生赔付导致“保证金账户”下乙方子账户内保证金数额不足的情况，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补交所缺金额，乙方应自接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补齐。

第八条 甲方责任：

    （一）甲方应确保托管期间，“保证金账户”内保证金的安全；

（二）签署本协议前，甲方应向乙方出示的“保证金账户”开户许可证明；

（三）“保证金账户”下乙方子账户内保证金数额不足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补交所缺金额。

第九条 乙方责任：

（一）乙方应保证其存入“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为合法资金；

（二）乙方应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按时将保证金存入甲方设立的“保证金账户”内；

（三）乙方停止从事交易资金划转业务时，应将业务清算情况如实报告甲方；

（四）“保证金账户”下乙方子账户内保证金数额不足时，乙方应及时补齐所缺金额。

第十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PAGE  
3

